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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士英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近

日宣布， 全面禁止所有员工 （包括高

级管理人员 ） 签署新的竞业限制协

议， 对于现有的竞业协议， 除高级管

理人员仍然有效， 其他员工则在规定

生效日期后不再强制执行。 这一消息

在我国引发业界关注， 全面禁止竞业

限制协议会不会影响企业商业秘密保

护？ 我国应当作何选择？

竞业限制协议最初是用人单位保

护商业秘密， 防止其他企业“搭便

车” 获得创新成果的重要手段， 曾在

工业经济时代为促进技术进步， 保护

创新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随着科

技迅猛发展， 迅速更新迭代的知识经

济到来， 保护企业商业秘密与劳动者

自由创业之间的矛盾愈发激烈。 FTC

认为， 竞业限制协议限制了劳动者择

业自由， 抑制了新业务的形成和创

新， 扼制了工人和雇主之间的有效匹

配。 由于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被弱化，

对整个社会产品和服务市场的竞争条

件也产生负面影响， 制度变革已经势

在必行。 在各州相继修改法律的基础

上出台的联邦新规， 可谓是水到渠

成。

全面禁止竞业限制协议， 是否违

背了其保护商业秘密的制度初衷？ 实

际上， 这反映的是对制度价值的权衡

与选择。 FTC 显然侧重于整个社会

经济的持续发展， 维护竞争机制是其

国内经济政策的一贯立场。 全球经济

转型， 传统产业正逐渐向数字化、 智

能化和高科技方向发展的背景下， 创

新价值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 人力资

源作为生产要素的核心地位越来越显

著， 市场竞争也愈加聚焦于劳动者的

创新创业成果。 在保护企业商业秘密

权益与维护促进市场竞争之间孰轻孰

重， FTC 显然更倾向于激励创新竞

争的价值取向， 作出了禁止竞业限制

协议的国家制度选择。 正如当年对

IBM、 微软等企业提起反垄断诉讼，

并非不考虑保护企业的知识产权， 而

是为了让市场产生更多的优秀创新企

业。 将之纳入国家竞争政策视阈下观

察， 就不难理解新规则中指出的“雇

主与员工签订竞业限制协议并强制执

行是一种不公平的竞争方式， 是违反

《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第 5 条规定的”。

创新不仅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

关键， 更是国家整体竞争力的重要组

成部分。 现今各国不断加大创新投

入， 鼓励中小企业创新， 已是世界性

潮流， 禁止竞业限制协议正是这种潮

流的真实写照。 反观近期对谷歌、

Facebook、 苹果和亚马逊等科技巨头

的反垄断调查， 建立防火墙， 高度警

惕大企业滥用市场力量损害竞争， 遏制

创新。 这与彻底拆除阻碍企业员工创新

创业的藩篱， 摆脱竞业限制协议的约

束， 实现更加自由的人才创新相辅相

成。

竞业限制协议的弊端其实在我国也

已见端倪。 《劳动合同法》 中规定的竞

业限制协议适用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

理人员、 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

义务的人员”。 但随着市场竞争加剧，

竞业限制协议延伸到普通岗位， 互联

网、 科技、 教育、 医药等行业尤为普

遍， 并存在扩大化的趋势， 一般员工也

被要求签订竞业限制协议， 致使许多基

层员工深陷竞业禁止协议纠纷之中。 只

要与企业签订了《保密、 不竞争和知识

产权归属协议》， 往往就会被认定为是

“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 前一时期某电

商平台就因竞业限制主体范围过大， 索

赔金额过高而发生多起纠纷。 虽然我国

目前尚不具备全面禁止竞业限制协议条

件， 但影响人才流动， 阻碍创业自由的

现象必须得到重视。

总体上看， 我国确定了“创新驱

动” 的发展战略， 创新价值的地位在新

发展阶段得到明确提升， 新修的 《反垄

断法》 第一条增加了“鼓励创新” 的立

法宗旨。 鼓励创新创业， 就必须实施更

加有利于人才流动的制度， 重新审视竞

业限制协议的适用范围和期限是必要

的， 要防止一刀切将所有员工都纳入竞

业限制范围的“主体下沉” 现象。 限制

期限也应根据岗位的重要性和保密程度

合理设定， 避免不合理的竞业期限对员

工和企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对滥用竞

业限制协议、 限制劳动力自由流通、 阻

碍行业创新的行为， 应依法予以规制。

当然， 在鼓励创业创新的同时， 也必须

完善保护商业秘密的法律制度。 但保护

商业秘密的途径并不只有签订竞业限制

协议， 应当鼓励企业探索多元的保护商

业秘密和竞争优势的方式， 包括加强内

部管理、 提高员工保密意识、 建立完善

的企业内部保密制度等等。 美国全面禁

止竞业限制协议， 与其成熟的商业秘密

保护制度和企业具有高度保护知识产权

意识密切有关。 从国家层面来讲， 我国

不仅可以通过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促

进国家创新， 也应当通过给劳动者流动

和创新创业“松绑” 促进国家创新。 在

知识产权保护与促进创新之间必须找到

恰当的平衡， 才能在全球化的大潮中，

激发出人才和创新的力量， 推动中国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

博导， 浙江理工大学特聘教授， 中国经

济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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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静漪

4 月 23 日，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

会以违反正当竞争秩序为名作出决

定， 要求在规则生效后禁止用人单位

签订竞业限制协议； 规则生效前除高

级管理人员外， 针对其他员工的竞业

限制协议不再执行。 该项决定涉及平

衡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权益问题， 直接

影响市场竞争秩序和人才流动， 引发

了世界各国广泛关注。

长期以来， 美国各州对竞业限制

协议的规定反差巨大， 在全国层面并

未形成统一规范。 例如， 以特拉华州

等为代表的大多数州认可竞业限制协

议的效力； 而以加利福尼亚州为代表

的一些州则更强调劳动者保护与创新

驱动， 立法规定除极少数情况外， 竞

业限制协议一律无效。 近年来， 美国

社会总体存在竞业限制不断泛化的趋

势。 在司法实践中， 涉及竞业限制争

议的， 美国法院也会对相关竞业限制

协议是否构成对贸易的不当限制等问

题作相应审查以判断是否执行竞业限

制协议。

根据联邦贸委会援引的若干专题

实证研究， 在全美劳动力市场广泛使

用的竞业限制协议客观上已经产生了

某种叠加效果， 总体上限制了劳动者

的自由择业， 阻碍了用人单位和人才

自由选择产生的最佳适配， 固化了员

工的岗位和薪资增长， 导致人才资源

的极大浪费。 进一步而言， 还间接影

响产品与服务的有效竞争， 甚至出现

价格垄断， 抑制创新发展， 破坏市场

竞争秩序。

2022 年 11 月， 联邦贸委会提出

《禁止竞业条款规则》 草案， 旨在完

全废除竞业限制协议， 违反者将被视

为不正当竞争。 相关规则的适用范围

不仅包括签订劳动合同的正式员工，

还涉及临时雇佣或承揽人员、 实习生

等。 此外， 在判断是否存在竞业限制

约定时， 还强调了实质审查原则。

该项规则出台以来， 争议不断。

以大企业会员为主体的美国商会等反

对方已经向法院提起诉讼， 意图阻止

该项规则生效。 后续结果如何值得持

续关注。

竞业限制制度诞生至今， 已有约

百年的历史， 早已成为全球保护企业

商业秘密和反不正当竞争的重要举措

之一， 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广泛适

用。 但近年来， 由于全球经济增长乏

力， 各项资源逐渐呈现出向少数大企

业高度聚集的趋势， 中小企业和创新

创业环境不容乐观， 因此各国进一步

缩紧对竞业限制的举措此起彼伏。

2023 年 5 月， 英国宣布将立法把竞

业限制期限缩短为最长 3 个月； 印

度、 马来西亚、 墨西哥等新兴发展中国

家， 则明确不认可竞业限制协议效力。

我国 《劳动合同法》 明确规定， 用

人单位可以与高级管理人员、 高级技术

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约定竞

业限制义务。 该制度旨在平衡用人单位

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应该说， 这样的

安排在当时是各方权益反复平衡博弈的

结果， 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然而， 近年

来我国同样也出现了竞业限制泛化乃至

滥用的现象。 最为突出的， 是对于“其

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 的无限扩大化

解释以及“天价” 违约金。 实践中签订

竞业限制协议几乎成为了很多用人单位

所有员工的必备入职手续， 而不区分其

岗位职责是否接触商业秘密。 不少大企

业还将全行业企业均列为竞争对手， 附

加极高违约金， 几乎“买断” 了离职员

工的再就业机会。

对此， 相关部门也陆续出台措施进

行规制。 例如， 2023 年 10 月， 最高人

民法院发布 《关于优化法治环境促进民

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指导意见》， 明确要

求处理好保护商业秘密与自由择业、 竞

业限制和人才合理流动的关系， 在依法

保护商业秘密的同时， 维护就业创业合

法权益。

面对当前竞业限制引发的问题， 有

必要秉持合理、 审慎和全面的原则进行

评估。 《劳动合同法》 纳入竞业限制是

基于其他相关立法、 执法与司法的不足，

从法治的整体性角度予以“补足”。 但多

年以来， 我国知识产权法、 反不正当竞

争法乃至刑法等， 均加强了对于企业商

业秘密的保护。 在此基础上， 是否有必

要在 《劳动合同法》 中保留竞业限制制

度， 或者是否应调整其现行标准 （如竞

业期限等）， 需要进行实证调查和法律政

策评估。 此外， 在劳动法体系内， 除了

竞业限制， 其实还有其他法律规定与实

践， 一定程度上可以在不损害企业商业

秘密的同时， 进一步降低对劳动力自由

流动的限制， 例如过去执行多年的“脱

密期” 制度等。

我国在对竞业限制制度进行反思和

重构的过程中， 仍然需要注意平衡各相

关方的合法权益， 以及相关行业乃至整

个国家的总体经济发展与竞争能力。 特

别是在国家提出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

当下， 如何通过加强人才流动， 促进中

小企业和创新企业发展， 同时保护好核

心商业机密， 并非简单的竞业限制制度

存废与否的问题， 而是要与国家经济政

策、 产业政策和知识产权、 反不正当竞

争等商业秘密保护制度， 以及公司治理

等协同联动， 进行体系化、 精细化设计，

如此才是行稳致远的中国式选择。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导、 劳

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研究所所长， 中国社

会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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